
改撥不同帳戶申請書

本人/申請人               (簽章)同意將幼兒園

幼兒餐點及學雜費用補助匯入受款人              

(簽章)之郵局/金融機構帳戶。

金融機構名稱及分行：

帳號：

存簿戶名：

此致

頭城鎮公所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(簽章)

身分證字號：

受款人：              (簽章)與學童關係：

連絡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※本費用僅用於就讀幼兒園幼兒餐點及學雜費用，若有虛報不實情形經查獲者，

除無條件繳回本項補助外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
